
2024 第 03 屆桃園市沿海偏鄉兒童著色比賽簡章 

壹、活動主旨 

    本次活動主題為「身心障礙者與社區融合」，響應每年的 12月 3日是國

際身心障礙者日，是聯合國特殊的活動節日。目的是希望一般人可以理解身

心障礙者的困難，願意協助發展身心障礙的權利。聯合國也訂定了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他人同

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

利以及充分融合及參與社區。」 

    藉由創作比賽讓孩子認識身心障礙者，學習尊重他人的獨特，要以「包

容」、「共融」來與他們相處，建立一個友善融合的社會。同時也培養孩子們

創意與美學的潛能。 

貳、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桃園市觀音愛心家園 

參、贊助單位  

肆、參賽作品  

    一、徵件主題：身心障礙者與社區融合。 

    二、徵件類別：不限著色媒材(水彩、油彩、粉彩筆、蠟筆、彩色筆、色 

                  鉛筆等，亦可用色紙、毛線等多媒材創作剪貼)。 

    三、參賽組別：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國小高年級組， 

                  共四組。 

    四、作品規格：本家園專用 A3著色稿，不需裱框。 

    五、作品件數：每人限參加一件（重複參賽者，即喪失參賽資格）。 

伍、參賽方式 

    一、親臨本家園領取專用 A3著色稿，亦可至本家園 FB相關貼文下載 A3著 

        色稿。(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kindgarden)。 

    二、繳交方式： 

        1. 實體繳件：作品背面填妥報名表後，請參賽者/家長於周一至周日 

                     08：30-17：00親臨繳件至觀音愛心家園，可獲得小禮物 

                     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學校代表或團體大量繳件不予贈送小禮物)。 

https://www.facebook.com/kindgarden


        2. 郵寄：作品背面貼妥報名表後，並以掛號郵寄至觀音愛心家園， 

                 不以郵戳為憑。 

           ※(為避免郵寄途中稿件受損，參賽作品請用透明塑膠袋或其他 

             保護物件包裝完整，切勿摺疊，以維護作品的完整性。如因郵 

             寄過程導致稿件受損，不易辨識，即喪失參賽資格)。 

        3. 繳件地址：32844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 1段 250巷 21號， 

                     羅小姐收。 

    三、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13年 11月 10日 17：00止，逾期不予受理。 

    四、評選方式：由專業美術老師評選出各組特優 1名、優選 5名。 

                  (色彩應用 40％、創意 30％，美感 30％) 

    五、人氣獎評選：為增加作品的曝光度，評審將選出 10件作品(不含特優、 

                    優選)，上傳至家園 Facebook上，讓民眾來按讚共同當評 

                    審。將取出每組 3名，依網路點讚人數最高排名。 

    六、網路按讚時間：113年 11月 18日至 113年 11月 22日 11：00止。 

    七、得獎公佈：113年 11月 22日，公佈於本家園粉絲專頁。 

    八、頒獎日期：113年 11月 30日，上午 10：00。 

    九、頒獎地點：觀音愛心家園大教室。 

陸、獎勵方式  

    特優：每組 1名/獎狀、2000元全聯禮券、精美禮品乙份、餅乾禮盒乙份。 

    優選：每組 5名/獎狀、1000元全聯禮券、精美禮品乙份、餅乾禮盒乙份。 

    人氣獎：每組 3名/獎狀、1000元全聯禮券、精美禮品乙份、餅乾禮盒乙份。 

柒、注意事項 

    一、每人限參加一件，勿重複報名，作品背面報名表請務必填寫完整，如不 

        完整，將失去參賽資格。個人資料僅於此次活動中使用，不作他用。 

    二、實體繳件：請週一至週日 08：30-17：00，親送至觀音愛心家園，並領 

        取參加小禮物乙份(數量有限，送完為止)。郵寄：作品背面貼妥報名表 

        後，並以掛號郵寄至觀音愛心家園，不以郵戳為憑。 

    三、無論得獎與否，參賽作品恕不退件，請自行拍照存檔，主辦單位有權將 

        作品自由應用於非營利之公益宣導、展示或出版等。 

    四、得獎名單將於 113年 11月 22日公佈於本家園粉絲專頁，並主動通知得 

        獎者確認後續領獎事宜。 

 



    五、人氣獎，為公平起見，主辦單位有權認定點讚帳號是否為人頭帳號、假 

        帳號，主辦單位得視情況直接取消該參賽者資格，或扣除人頭帳號及假 

        帳號之點讚數，恕不另通知。 

    六、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保留補充修改、暫停或終止本 

        活動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七、得獎者如未能參與頒獎可由家人代領，當天請攜帶「代領獎品委託書」、 

       「中獎人健保卡影本」及「代領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當天若無派人代 

        表領獎，恕不另寄送獎品給得獎者。 

    八、得獎者視為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頒獎當天依規定須由得獎者或法定 

        代理人填寫領據，以供稅法相關規定申報。 

    九、如對活動有任何疑問，請於週一至週五 08：30-17：00撥打服務專線： 

        03-4838118，羅小姐。 

 


